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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科員 孫儀真
電話：3322101#7587
電子信箱：rubysun080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3月19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幼字第1140023822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六 (376735100E_114002382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有關本市114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

員市內遷調作業日程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桃園市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遷調

作業補充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（114）年度市內遷調申請及積分審查採線上方式辦理，

貼缺及報到作業維持實體方式辦理；並規劃貼缺作業於明

（115）年度採線上方式辦理。

三、旨揭遷調作業辦理期程如下：

(一)114年3月21日（星期五）至114年3月28日（星期五）：

欲申請市內遷調之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請至「桃園市114

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/助理教保員市內遷調

網」（網址：https://pctas.tyc.edu.tw/，以下簡稱本

市市內遷調網）提出申請並上傳相關證明文件。

(二)114年3月31日（星期一）：公告出缺幼兒園名單。

(三)114年4月1日（星期二）：市內遷調積分審查結果與各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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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幼兒園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03/19 12:22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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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園）初審不符者，本局將以電子郵件及簡訊方式通知

申請人，請申請人務必於當日16時前完成確認或補件；

當日20時前將公告市內遷調積分審查結果。

(四)114年4月13日（星期日）：上午9時於桃園國小辦理貼缺

作業。

(五)114年4月14日（星期一）：達成遷調之教保員及助理教

保員於16時前至遷調學校或幼兒園報到。

四、請申請人及各校（園）協助辦理以下事項：

(一)請申請人依限至本市市內遷調網提出申請，列印申請表

後併同各項證明文件（正本）送至現職幼兒園或學校人

事人員及負責人審查並簽章。

(二)請申請人將核章申請表及各項證明文件彩色掃描檔於114

年3月28日（星期五）前上傳本市市內遷調網。

(三)申請人倘未接獲積分採計期間之考核通知書，請現職學

校或幼兒園補發；倘無法補發，請協助提供考核成績之

證明文件予申辦人。

(四)學校（幼兒園）開立之服務經歷證明須註明留職停薪或

服志願役期間。

(五)申請人辦理貼缺及報到作業期間，請現職幼兒園或學校

同意核予公假登記。

五、申請遷調之教保員、助理教保員相關證明文件如有不實，

應負刑事及行政責任，其申請遷調為無效。

六、檢附本市114年度公立幼兒園契約進用教保員及助理教保員

市內遷調線上申請操作說明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幼兒園(桃園市復興區立幼兒園除外)、桃園市復興區公所、本市各公

6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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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學校附設幼兒園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17


